附件

评分细则

	序号
	评标标准
	分值

	1
	执业信誉

（20分）
	【客观分】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官网发布的最新一期《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百家排名信息》排名信息对所有有效投标单位进行评分。排名前33（含）的，得20分；排名34-66（含）的，得15分；排名67-100（含）的，得10分；未在《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百家排名信息》中体现排名的，不得分。
	20

	2
	注会人数

（15分）
	【客观分】投标人每具有1名注册会计师得0.5分，最高不超过15分；注册会计师人数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行业管理信息系统查询结果确认，需提供查询截图。
	15

	3
	管理体系认证

（10分）
	【客观分】有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10分，否则不得分。
	10

	4
	项目经验

（15分）
	【客观分】投标人自2022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为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业务主管社会组织提供过财务收支审计服务的，每提供一个合同复印件得5分，最高15分。
	15

	5
	项目方案

（30分）
	【主观分】根据投标人对本项目服务方案的可行性、完整性、针对性、符合性、有效性等内容进行综合评分。优秀得（20-30]分；良好得（10-20]分；一般得（0-10]分；未提供或提供内容偏差较大得0分。
	30

	6
	报价

（10分）
	满足招标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10%×100
	10


